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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不用纠结“扶不扶”了
医学专家教你掌握方法正确扶！

今要闻

相关新闻

民 生 为 大

1月13号，在卫健委发布会上，
发言人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184条，自愿紧急救助造
成损害，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之后再也不用纠结“扶不扶”了。

卫健委发言人还表示，心脏骤
停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 4到 6分
钟，第一目击者及时施救，能极大提
高生存率。

资料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因自愿实施
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那要怎样“安全扶”？相关医
务工作者还打破专业壁垒，用情景
模拟的形式让医学知识贴近生活，
拍摄成超实用的科普视频《扶不扶
—正确扶起跌倒老人》：从科学判
断伤情、确定能否扶助到分步骤安
全扶起，三步教您化身智慧救护达
人。更是将复杂的扶助步骤凝练
成朗朗上口的口诀：“一翻二跪三
扶椅，四踩五扶六站立，稳稳坐下
歇口气。”让每个人都能轻松记
住。全程医学级指导+趣味演绎，
干货满满笑点不断，包您看完告别

“扶不扶”的纠结，自信回答：掌握
方法正确扶！

据新华社、羊城晚报

新规落地，意味着什么？

过去，校园欺凌缺乏针对性的法律规
制，导致处置标准不统一、公权力介入不明
确。新法最核心的变化之一，就是将校园
欺凌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首次以专门
条款，明确划定了校园欺凌的法律边界，赋
予了公安机关介入的权利，打破了校园欺
凌是“内部事”的旧认知。这也意味着，我
国校园欺凌治理从“校规约束”迈入“法治
规制”的新阶段。未来，这一新的修订将在
破解校园欺凌问题、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阻断不良行为向犯罪演化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在新的法治框架之下，怎样区分同学
之间的正常打闹和校园欺凌，是许多家长
十分关心的问题。2021年5月25日教育
部审议通过的部门规章《未成年人学校保
护规定》对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校园欺
凌”做了详细界定。规定归纳了侵犯身
体、侮辱人格、侵犯财产、恶意排斥、网络
诽谤或传播隐私等五类欺凌行为。规定
还指出，在学生之间，如果年龄、身体或者
人数等方面占优势的一方蓄意或者恶意
对另一方实施上述行为，或者以其他方式
欺压、侮辱另一方，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
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可以认定为构成欺
凌。由此可知，欺凌行为的核心特征是主
体上的特定性、主观上的故意性、后果上
的伤害性，这就把学生欺凌和学生间正常
的打闹区别开来。而刚刚施行的新法，首
次增设独立条款，将“学生欺凌”明确为规
制对象；明确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
施学生欺凌的，公安机关可直接介入，对
违反治安管理的欺凌行为依法处罚，同时
采取矫治教育等措施，使法律边界更加清
晰。

避免“一放了之”，欺凌者要承担什
么法律后果？

长期以来，个别未成年人因年龄原因
未受到实质惩处，助长其侥幸与嚣张心理，
屡教不改造成恶劣影响。新法打破了“未
成年人违法不拘留”的惯例，加大了对校园

欺凌行为的惩戒力度。
修订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已满14

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执行拘留，
新法则对不执行拘留的规定作出调整，规
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一年内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执
行行政拘留；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初
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
依法执行行政拘留。这一调整一方面体现
了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应遵循的“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原则，有助于避免未成年人
滑向犯罪深渊；另一方面极大压缩了过往
对一些违法未成年人“不予拘留”“一放了
之”的范围，传递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
鲜明导向。

面对校园欺凌，校方应严格履行哪
些职责？

学校是治理校园欺凌的重要一环。但
在现实中，一些学校在处理欺凌事件时常
常陷入“管重了怕担责、管轻了没效果”的
两难。个别学校出于维护声誉的考虑，甚
至倾向于隐瞒或淡化欺凌行为。这成为遏
制校园欺凌的一大阻力。

新法规定，如学校明知发生严重的学
生欺凌或其他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
按规定报告或者处置的，责令改正，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这一规定压
实了学校的报告与处置责任，既给予学校
在处置校园欺凌时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倒
逼学校建立长效防治机制，将欺凌治理从

“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更好为未成
年人撑起“安全保护伞”。

新规首将校园欺凌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

“他还是个孩子”不再是挡箭牌

“临近春节了，这段时间踏青、露营的
人多，半点马虎都不能有，得把火源堵在
山外。”1月14日，在我市两江新区玉峰山
镇的林区道路上，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
一队护林员已身着制服、肩挎扑火工具，
沿着划定路线步步巡护，枯枝落叶间的每
一处隐患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当天中午，在玉峰山镇龙门村森林防
火检查站，“入山登记、火种收缴、防火宣
传”三位一体的防控机制正严格执行。值
守人员仔细核查每一位入山者的信息，细
到收缴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同时递上防
火宣传手册……

两江新区玉峰山镇春季防火的一线
情况，正是重庆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的生动缩影。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1
月1日起，我市正式启动2026年春季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为期四个多月的防
火期内，全市面临着复杂严峻的防控形
势。据预测，1月下旬至2月上旬渝东南

部分区县可能出现中度气象干旱，3月至
5月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降水不均，不
利气象条件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而春

节、清明节期间的民俗用火，春耕备耕的
农事用火，以及入林踏青、徒步露营等户
外活动带来的野外用火，让火源管控难
度陡增。

为守住“生态绿”、筑牢“安全线”，重
庆市森防办统筹部署、多维发力，在压实
责任链条上、在强化风险防范上、在提升
救援效能上、在深化数字防控上打出一套
春防“组合拳”。

全市林区14.6万个“一长三员”（林
长，护林员、指导员、监督员）、“十户联防
体”人防网格，7400余个林火视频监控、
地表火探测器技防设施，6架有人机、104
架无人机空防装备，构建起“空天地”一体
化巡护网格，实现人机双网格协同。用全
方位、立体化的防控举措，守护着山城的
绿水青山与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上游财经-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
六部门联合发布新版
企业注销指引

1月14日，记者从重庆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
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
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
布《企业注销指引（2025 年修订）》，
旨在进一步提升企业退出的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落实“高效
办成一件事”的工作要求。

该指引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系统
梳理了企业解散、清算、注销的全流
程规范，旨在帮助企业精准掌握政
策变化与办事要点。

指引明确了企业退出的基本程
序，通常需经历决议解散、清算分配
和注销登记三个主要过程。相较于
2023年版本，新指引进一步明确了
结清职工费用的具体范围。

在具体内容上，指引涵盖了七
大要点：

一、适用情形：包括普通注销、
简易注销以及股东失联、营业执照
遗失、已吊销企业办理注销等特殊
情形。

二、企业退出市场基本程序：
强调公司终止前须依法完成解散宣
告、清算、清偿债务及职工费用等步
骤。

三、企业注销事由：明确企业因
解散、破产等事由需终止时应申请
注销登记。新指引新增了农民专业
合作社因合并或分立解散的情形，
并要求公司在出现解散事由后十日
内通过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四、企业清算流程：包括成立清
算组、发布公告、开展清算、分配财
产及制作报告等步骤。

五、企业注销登记方式：企业可
通过政务服务平台“一件事”专区同
步办理税务、社保、海关、银行账户
等多部门注销事宜。

六、注销登记程序：详细说明了
普通注销与简易注销（公示期为20
日）的不同流程。

七、新增法律责任：2025 版指
引大幅扩充了法律责任条款。新增
内容包括：公司被吊销满3年未注销
的，登记机关可依法强制注销；注销
前必须清偿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登
记代理人提交虚假材料的，最高可
处10万元罚款；符合条件的企业需
完成土地增值税清算后方可注销；
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的，登
记机关可不予或撤销注销登记。
上游财经-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2026年 1月1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以下简称“新法”）正式施行。新
法首次将校园欺凌纳入治安管理
处罚范畴。“他还是个孩子”这句
话，不再能成为校园欺凌的挡箭
牌。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校园欺
凌”？欺凌者应承担什么法律后
果？新华网思客邀请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
授金成波进行解读。

全市14.6万个“一长三员”总动员，7400余个林火视频24小时监控

重庆全方位启动春季林草防灭火工作

玉峰山镇专业应急救援大队坚持日常训练 上游财经-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中心小学，乾元派出所民警为小学生讲解如何识
别和应对校园欺凌行为。 新华社发


